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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前言 

 

  1943 年，美國心理學家 Maslow 提出了需求層次理論（又稱需求金字塔），他將人類

的基本需求分為五大層次，依序是「生理需求」、「安全需求」、「社會需求」、「尊重

需求」以及「自我實現需求」。 

  所以，行動不便者權利的提升不應該只侷限於最基本的「生理需求」和「安全需求」

而已，更高層次的需求同樣非常重要。我認為，飛行平權的倡議，充分體現了上段所提及

的理論，飛行無障礙是作為人類基本的需求，而不是額外的服務或他人的施捨。 

  飛行無障礙，在這近十多年來，相關社會團體已做了非常密集且密集的倡議。然而，

政府及相關企業推動速度相對緩慢，尤其我國已進行高齡化社會，飛行無障礙概念的全面

推動已刻不容緩。因此，本文將針對目前我國國際機場的現況做研究與分析，並提出相關

之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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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研究目的 

 

  在我國，其實已有一些行動不便者有搭乘飛機的經驗，然而，不少行動不便者在我國

國際機場仍時常遇到問題與爭議。在硬體上，時常因設備問題造成行動不便者的不便，例

如：部分機場設施較為老舊且未更新，有時不論移位或輔具運送皆需犧牲行動不便者及工

作人員的安全；在資訊提供上，我國機場要進步的地方也不少，例如：至今仍有非常多的

行動不便者及家屬，連如何搭乘飛機及運送輔具都不清楚。 

  基於上述原因，本文針對無行無障礙的研究目的有三大項： 

一、了解目前我國國際機場硬體無障礙及隨行輔具運送現況。 

二、了解我國國際機場無障礙資訊提供現況。 

三、分析目前我國國際機場飛行無障礙推動需加強之所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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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現況 

 

第一節 機場硬體無障礙現況 

一、航廈無障礙設施 

  以桃園機場為例，對於高齡者及行動不便的旅客，管制區內設置的「平面電走道」、

「愛心服務車」，協助旅客移動。可利用各服務台或航空公司「輪椅租借」服務以及無障

礙洗手間內「摺疊照護床」設施，高度與輪椅接近（自由時報，2023）。 

 

  依上述新聞及網路公開資訊可得知，現桃園機場設有一定數量之無障礙設施。在通道

部分，人行道和道路皆設有斜坡，往航廈電車月台設有專用道，機場內設有電梯及斜式電

走道；在設施部分，機場內設有無障礙洗手間，公共電話區設有可供行動不便者使用的話

具；涉及人員服務的部分，報到大廳服務台提供輪椅借用服務，亦可透過航空公司申請地

勤服務人員協助推輪椅、攜帶行李及通關，在巴士購票處設有供行動不便者進行購票之櫃

檯。 

  然而，仍有許多不足之處，例如，航廈部分設備老舊以致無障礙程度不足，部分無障

礙洗手間已不符內政部規範、不少登機門旁缺乏貨梯，需要工作人員冒著安全風險搬運輪

椅，這情況在我國其他機場更為明顯。 

  不僅如此，目前我國各航空公司的班機上並沒有提供機上移位機，只能請協助者用人

力協助移位（抱），這對協助者和被協助者都很危險，一不小心就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傷

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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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機場無障礙交通 

  在無障礙交通方面，除了大眾運輸（公車、三鐵）本身已有無障礙外桃園機場設有專

用停車位，可以持身心障礙手冊者申請有條件免費，目前排班計程車有提供無障礙計程車

服務。然而，不足的部分是，目前我國的客運巴士無障礙設施（升降機）仍非常缺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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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機場隨行輔具運送的現況 

一、輔具托運費用 

  在隨行輔具托運費用的部分，依據目前各航空公司之規定，基本上都可以免費托運個

人的行動輔具，但尚無保障免費托運其他照顧輔具的明確規定，例如：製氧機、摺疊移位

機等。 

二、輔具托運申請 

  許多航空公司的訂票系統並未提供申請輔具托運的備註欄位，大部分需寄送電子郵件

和電話，以致於時常行動不便者早已向航空公司提供輔具資料，但到起飛當日於機場報到

櫃台確認托運事項時，地勤人員卻像是才剛接收到訊息，這會同時造成行動不便者和地勤

人員的負擔。 

  不僅如此，目前政府尚未將航空公司確認輔具電池的流程明確化，造成行動不便者無

法登機，例如：有些輔具電池無法拆卸，工作人員卻要求行動不便者將輔具電池拆卸以供

檢查，最終行動不便者被迫無法登機。 

三、機邊托運及領取（使用自己的輔具往返登機門） 

  如符合機場設施與相關規範，行動不便旅客本人可使用自己的手動或是電池行動輔具

往來登機門（長榮航空，2024）。 

  「兩名障礙者沒有協助者，電動輪椅機邊托運，沒有被拒絕，安全上機（林君潔，

2012）。」、「華航電動輪椅機邊托運沒問題。有昇降設備，從飛機的另一側開門，讓電

輪下去。這樣就不用被硬性要求換坐機場提供的輪椅忍耐 2個小時行動不自由及增加身體

負擔（林君潔，2013）。」、「國泰航空電動輪椅可以機邊托運讓障礙者的腳（輪椅）不

會在樓下櫃台被收走（林君潔，2016）。」 

  由上述內容及文本可得知，我國早已有航空公司提供機邊托運的服務，機場也有設備

能支應機邊托運及領取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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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由於我事先已在網站上登記我要托運電動輪椅，Check in時，我感覺作業人員似

乎有點不太順手，還請來了經理說明我可以在艙邊交付輪椅，當時很開心，然而心中有一

點小小的疑惑，因為很少能在艙邊交付，所以在登機門時好不容易看到華航的地勤，是台

灣人，我見過她很多次了，所以想向她再度確認我輪椅要在艙邊交付，到台灣時也能在艙

邊領輪椅。沒想到那個華航地勤回我她沒有收到訊息要再確認，態度很冷淡，也沒有看到

她馬上與前台溝通是不是有這麼回事，結果就出事了，到了台灣，我不但沒有在艙邊領到

我的輪椅，還把我的輪椅從行李轉盤扔出來，天哪，那是電動輪椅耶（張麗美，

2023）。」 

  然而，由上述內容可以得知，有些行動不便者已經申請機邊托運，航空公司卻會以沒

有收到訊息為由，最終不提供機邊托運及領取的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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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機場無障礙資訊提供的現況 

一、現場指引標示 

  以桃園機場為例，雖然航廈內有無障礙設施，但是標示全機場無障礙位置的地圖數量

卻非常少，常常需要看個別路線指引尋找無障礙設施，進而耗費不必要的時間。 

  不僅如此，有些標有無障礙標示的設施並不符合無障礙規範，造成行動不便者照指示

卻找到不能使用的設施，以桃園機場內無障礙洗手間為例：有些洗手間並不符合內政部無

障礙規範，沒有足夠輪椅迴轉空間，甚至不是採用拉門設計，卻仍標示為無障礙廁所。 

二、網站無障礙資訊 

  我國在無障礙資訊上面，我認為是我國目前最迫切需要改進的地方，很多行動不便者

不願嘗試搭乘飛機就是因為手邊相關資訊非常少。 

  先從交通部民航局官網提供的身心障礙旅客資訊說起，網站的無障礙程度並不夠高，

全部是文字，可讀性不佳。 

  再從桃園機場官網說起，不同於松山機場官網，桃園機場官網的網站無障礙程度非常

低，幾乎是一連串的文字。不僅如此，網站只有寫機場有哪些無障礙設施，對於實際位置

幾乎沒有著墨，亦沒有在地圖上標示出來，這對於行動不便者來說非常困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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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建議改善方向 

 

第一節、通用化 

 

  看到日本政府非常快速地做出了反應，我想，台灣更應該加把勁。機場是國家的門

面，不論是外國旅客來台觀光，或是台灣旅客出國，公共設施、活動場所、無障礙交通設

施與運輸服務、資訊、通訊技術與系統、網路平臺，都要納入「通用設計」的原則，讓更

多族群，不論男女老幼、身障人士都能使用的設計，讓社會環境更友善。（洪申翰，

2024，引自社團法人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，2024）。 

  通用係指所有的人皆能順利使用，而我國在行動不便者愈來愈多的情況下，通用化顯

得更為重要，以下是通用化的建議方向： 

一、機場應添購「機上移位機」，比照現行機場輪椅服務之模式提供相關服務，以

確保協助者與被協助者在移位時的安全。 

二、機場內登機門全面增設貨物升降設備（如貨梯），以確保運送的安全，以及保

護輔具不受損害。 

三、全面檢視機場內無障礙設施是否符合規範，並立即改善。 

四、逐步推動機內無障礙，循序性將班機走廊間距加寬，最終增設機上無障礙洗手

間。 

 

第二節、明確化及法治化 

 

  我國機場對行動不便者服務並沒有統一且明確的規範，各機場及航空公司的相關規定

不同，容易造成行動不便者和工作人員的困擾，例如：各家航空公司輔具托運流程皆不一

致，包括電池規範也不盡相同，時常因相關工作人員對輔具不了解或溝通有落差，最終導

致行動不便者無法搭機甚至不願嘗試搭機。 

  因此，建議我國政府應訂立一套完整的規範，明確的規定航空公司提供行動不便者服

務的流程，讓相關工作人員有一致的依循，以降低爭端以及行動不便者的困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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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外，法規命令時常落為勸導性質，也容易因錯誤決策而被修改。建議政府應將相關

規定法位階上升至法律層次。法位階上升有兩大好處，第一，訂立程序較為嚴謹，訂立罰

則也較無爭議，還能跟廣泛吸收大眾意見；第二，不容易被修改，可防止行動不便者權益

被隨意改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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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結論 

 

  對於交通無障礙，我國其實是有相關的作為，然而，相關設施和政策的推動速度，卻

遠遠跟不上行動不便及高齡者人數增加的速度。不僅如此，我國政府對於行動不便者的權

益保障規範，一直不願意將階層拉高至法律層次，導致淪為道德勸說或一國多制的窘境。 

  因此，政府應該廣泛且持續的收集民間團體的建議，並且依照迫切程度訂立明確的時

間表，進行政策推動及改善。而我也認為，政府應建置專責處理行動不便或身心障礙者意

見的平台，因為民間團體的意見，有時無法完全反映出行動不便或身心障礙實際遇到的困

難。 

  最後，政府在推動政策的同時，教育政策也非常需要挑戰，目前我國民眾普遍對行動

不便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的知能並不高，以致現在仍有許多人，不理解行動不便或身心

障礙權益保障的重要性。很多單位提供給障礙者相關服務，經常被認為是作「愛心」，障

礙者的參與，經常被視為「特殊需求」，或將服務提供者視為「好有愛心」，但是，障礙

者需要的並非以愛心為名的服務，而是平等參與的權利（洪申翰，2024，引自社團法人台

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，202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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